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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建建字〔2025〕第1号

保定市莲池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对保定市莲池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
第五次会议第7号建议的答复


陈鹊汀代表：
您提出的关于“莲池区老旧小区改造中关注上下水、排污设备更新改造”的建议(批评、意见)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首先感谢您对我区城市建设事业的关心和支持。
[bookmark: _GoBack]收到您的建议后，我局高度重视。按照中央、省、市下发的关于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实施意见，老旧小区改造室内上下水管由专营单位自来水公司进行施工改造。下一步我单位将依据相关政策安排人员积极协调专营单位，解决老旧小区室内上下水管生锈老化等问题，切实改善广大居民的生活环境，保障居民用水安全便利。对于小区电动车充电困难，私拉乱接容易引发安全隐患等问题，下一步我单位将依据相关政策积极协调社区相关单位强化宣传教育，提升居民安全意识。同时积极引入智能充电桩，推进充电设施建设，满足居民安全用电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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